





永财购诉决[2023]7号

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项目编号：JXGH2023-C10
二、项目名称：永丰县村道波形护栏、标志牌、广角镜、减速带等安全生命防护设施采购及安装工程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安邦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金丰大楼  
被投诉人1：江西顺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3088号泰豪科技广场A座23楼
被投诉人2：永丰县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跃进路84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本项目于2023年5月15日向代理机构提出质疑，采购代理机构于5月18日对质疑进行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5月26日向本机关提出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五、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称1：该中标单位不具备所投产品的生产制造能力和提供合格材料的能力，(生产制造单位路侧波形梁钢护栏、附着式轮廓标、金属标志牌、反光镜、减速带所具备条件: 1所属行业、2、注册地址、3、环保局签发的排污许可证，4、质量、环境、安全三A认证，5、生产设备、生产线、锌锭以及生产厂区)，江西顺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开标一览明细表中所填的制造商是否具备生产制造能力，如果不具备所投产品的生产能力，该中标单位存在虚假响应投标，提供虚假资料谋取中标。
被投拆人答复：经查江西顺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的开标一览表发现，投标文件中所填的路侧波形梁钢护栏制造商为江西华兴交通设施有限公司，附着式轮廓标、金属标志牌、反光镜、减速带制造商为江西顺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投诉人投诉中标单位不具备所投产品的生产制造能力和提供合格材料的能力，而根据投诉人在投诉书第5页中所提供的事实依据1：①投诉人所说的公司营业范围没有所有产品生产制造能力，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市场监督总局办公厅关于进步规范招标投标过程中企业经营资质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为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要求，企业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其经营范围由其章程确定，并依法按照相关标准经营范围登记，以向社会公示其主要经营活动内容。故不能根据公司的营业范围来确定江西华兴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以及江西顺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没有产品生产制造能力。②中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已经提供了《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根据财库[2019]38号第三款加强政府采购执行管理规定:对于供应商依照规定提交各类声明函、承诺函的，不得要求其再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综上所述，江西华兴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以及江西顺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具备所投产品的生产制造能力和提供合格材料的能力没有问题。
投诉事项2：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查看该项目的结果公示，公示永丰县村道波形护栏、标志牌、广角镜、减速带等安全生命防护设施采购及安装中标单位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中江西华兴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属于小型企业，我公司经过企企查、天眼查等相关网站查询该公司不属于小型企业，虚假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提供虚假资料谋取中标。
被投拆人答复：根据企业划分标准20人≤工业从业人员＜300人为小型企业。投诉人质疑江西华兴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不属于小型企业的佐证材料显示该公司人员规模少于50人，根据采购代理机构（江西省赣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查信息显示，该公司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21人，均属于小型划分标准内，故江西华兴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声明为小型企业没有问题。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中评分标准路测波形梁钢护栏材料力学性能:延伸率≥60按照检测标准《金属材料拉伸实验第1部分；室温实验方法》GB/T228. 1 2021检测标准力学性能:延伸率达不到60%，该中标单位存在虚假响应投标，提供虚假检测报告资料谋取中标。
[bookmark: _GoBack]被投拆人答复：经查中标单位在投标文件中已提供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的相关产品检测报告。而投诉人提出的中标单位检测报告是虚假的，采购代理机构（江西省赣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结合投诉人投诉书中提交的事实依据，未发现中标单位提供的检测报告存在虚假的事实依据。同时，采购人（永丰县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通过交科院检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官网www.catstestc.com进行了报告查询，查得检验报告（编号2021CHL0197）、检测报告（编号2021JHL0197）信息与投标文件中报告信息一致，且确实由交科院检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所出具。因此，一切以中标单位提供的检测报告为准。故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4：金属标志牌技术参数要求交通标志牌须符合国家标准GB/T23827--2021《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该招标文件中评分标准金属标志牌1、标志底板力学性能:断后伸长率A按照检测标准有》属材料拉伸实验第1部分；室温实验方法》GB/T228. 1-2021 检测标准力学性能:断后伸长率A达不到46%。2、标志底板力学性能: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o.2按照《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第2部分:力学性能》GB/T3880. 2 -2012检测标准力学性能: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o.2达不到360MPa。按照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和国家检测标准，如果中标单位达到以上两个检测值，可以确定中标单位江西顺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是虚假的，中标单位存在虚假响应投标，提供虚假检测报告资料谋取中标。
被投诉人答复：经查中标单位在投标文件中已提供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的相关产品检测报告。而投诉人提出的中标单位检测报告是虚假的，采购代理机构（江西省赣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结合投诉人投诉书中提交的事实依据，未发现中标单位提供的检测报告存在虚假的事实依据。同时，采购人（永丰县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通过电联江西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0791-85297231（电话号码在公司官网www.jxsjtkyy.com中查得），电话转接该公司工作人员（手机号13638623926），在电话中进行了核实，该标志板试验检测报告（编号BG-2022-JXJK-JAJ-077-001）信息与投标文件中报告信息一致，且确实为江西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所出具。因此，一切以中标单位提供的检测报告为准。故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不成立。
六、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审查：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主要是：中标人所投产品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具备所投产品的生产制造能力和提供合格产品的能力。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过程中企业经营资质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20〕727号）的规定，招标人在招标项目资格预审公告、资格预审文件、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中不得以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作为确定投标人经营资质资格的依据，不得将投标人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采用某种特定表述或者明确记载某个特定经营范围细项作为投标、加分或者中标条件，不得以招标项目超出投标人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为由认定其投标无效。投诉事项1事实依据不足，投诉事项1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2主要是：中标人企业不是小微企业，虚假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的问题。经本机关审查该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等资料，江西华兴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参与该项目投标时提供了《中小企业声明函》。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第十六条：“政府采购监督检查、投诉处理及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中对中小企业的认定，由货物制造商或者工程、服务供应商注册登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财政部门或者有关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关于协助开展中小企业认定函后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答复”的规定，经本机关向靖安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函调查，靖安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回函明确，江西华兴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属于“工业行业”行业小型企业，投诉事项2事实依据不足，投诉事项2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3主要是：中标人投标文件中提供路测波形梁钢护栏虚假检测报告问题，本机关于2023年6月14日向第三方检测机构交科院检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发函询证路测波形梁钢护栏检测报告真伪，交科院检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签收《协助调查检测报告真假的函》的EMS快递件。截止2023年7月3日本机关未收到回函，投诉事项3事实依据不足，投诉事项3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4主要是：中标人投标文件中提供金属标志牌虚假检测报告问题，经本机关向第三方检测机构江西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发函调查，江西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回函明确，检测报告部份数据被篡改。存在检测报告数据篡改情形，属于《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行为。综上，投诉事项4成立。
综上所述，投诉事项成立且影响中标结果。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投诉人对采购过程或者采购结果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财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况处理:(三)政府采购合同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应当要求采购人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否则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鉴于该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撤销合同。在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供应商的，采购人依法另行确定中标供应商；否则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七、权利告知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永丰县财政局
                                     2023年7月3日                   
